


 2.仅为非居民

 3.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国家/地区）                   （省）                     （市）    

(Country/Region)                (Province)                 (City)        

（国家/地区）                   （省）                     （市）    

(Country/Region)                (Province)                 (City)        

 是  否

序号

1

2

3

如果不能提供居民国（地区）纳税人识别号，请选择原因：

 居民国（地区）不发放纳税人识别号



7.如果您有中国境外身份/出生地/电话/地址等信息，但您不是该国家（地区）的税收居民，请详述原因:

如申报人本人在本页下方签署，则表示同意以下内容。

在

税收居民信息

1.仅为中国税收居民（若您有中国境外相关身份信息，请在税收居民信息第7项中填写详细原因）本人声明为：

见证人签署

个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及声明

申报人基本信息

证件号码保险合同号码 申报人姓名

未能取得纳税人识别号，具体原因：

税收居民身份声明

             如您在以上选项中勾选第2项或者第3项，请填写税收居民信息

            年        月        日申报人签署

1. 本人理解，本人所提供的信息受规范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宏保险”）与账户持有人关系的全部条款的约束，该等条款同时

规范中宏保险如何使用与共享本人所提供的信息。

2. 本人了解并认可，本表单所包含的账户持有人信息及任何应申报账户信息均可能被提供给该账户存续所在国（地区）的税务机关，

并根据政府间协议被交换给其它国家（地区）或该账户持有人的税收居民国（地区）的税务机关。

3. 本人证明，本人系与本表单相关的所有账户的账户持有人(或账户持有人所授权的签署人)。

4. 本人以本人所知及信仰声明，本声明包含的所有内容及表述均真实、准确和完整。

5. 本人承诺，当发生任何变更，影响本表单所识别的个人税收居民状况，或导致本表单所含信息不真实或不完整时，本人会立即将该

等变更告知中宏保险，并将在变更发生后30天内向中宏保险提供相应更新后的自我证明及声明材料，否则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

果。

                     签署

税收居民身份释义

1.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 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纳税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相关信息请参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http://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1.申报人姓名（英文/拼音）

2.申报人出生日期

名(First Name)                  姓(Last Name)  

6.请填写您需履行纳税义务的所有税收居民国（地区）以及所关联的纳税人识别号（TIN）：

5.您是否为美国公民、美国居民或拥有美国居民身份的外侨（即美国绿卡持有人）？

税收居民国（地区） 纳税人识别号（TIN）

            年        月        日

（详细地址）
中文填写

英文/拼音填写
（Address）

3.申报人出生地

4.申报人居住地址

中文填写

英文/拼音填写

（详细地址）

（Address）


